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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事日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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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五峰鄉民代表會第 21 屆第 14 次臨時會議事日程表 

110 年 

月 日 星期 會次 時間 上午 9 時~12 時 時間 下午 13 時 30 分~16 時 

10 6 三 1 
一、代表報到。 

二、大會典禮。 
上次議決案執行情形報告。 

10 7 四 2 審議提案。 審議提案。 

10 8 五 3 審議提案。 
臨時動議。 

大會閉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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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竹縣五峰鄉民代表會第 21屆第 14次臨時會議事錄 

第一次    會    議  

時  間：中華民國 110年 10月 6日 

地  點：本會議事廳 

出席代表：呂主席小龍、秋副主席美玉、萬代表盛雄、 

          林代表立峰、彭代表武藏、陳代表禮正、 

          游代表欽誠 

列席人員： 

一、 五峰鄉公所：鄉長葛忠義、秘書羅詩偉、民政課課長 

 朱麗玲、建設課課長楊世明、文化觀光課代理課長桂麗

婷、農業經濟課代理課長江怡安、人事室主任楊孟軒、

主計室主任黃俊仁、幼兒園代理園長楊秋月代理。 

二、 五峰鄉民代表會：秘書戴玉蘭 

三、 大會主席：主席呂小龍             紀  錄：曾靜嫻 

壹、代表報到 

貳、會議典禮（行禮如儀） 

    主席致詞： 

        秋副主席、各位代表、葛鄉長、羅秘書、鄉公所各

一級主管、本會各位同仁：大家早安 

    今天本會依據地方制度法第 34條第 2項規定召開

第 21屆第 14次臨時會。本次臨時會原訂於 110年 9月

22日至 24日召開，因會議資料未及完備故順延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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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不便，爰請公所與本會加強聯繫工作。 

這次鄉公所提出 11個提案，主要為審議補助案；

代表 1件提案，為本鄉內之建設提議。 

有關會期各代表所提出請公所補充之資料，仍請各

業管課室積極辦理。 

本次會議本席仍希望各位代表同仁，能朝積極發展

且理性和諧方向提出相關建議案，以利發展本鄉建設。 

在此預祝本次大會順利圓滿，並祝福大家身體健康、

事事如意，謝謝大家。 

參、代表抽籤法定席次（均同意照原席次）。 

    1號席：主席呂小龍、2號席：副主席秋美玉 

    3號席：代表萬盛雄、5號席：代表陳禮正 

    6號席：代表彭武藏、7號席：代表林立峰 

    8號席：代表游欽誠 

肆、宣讀預定議事日程。 

伍、上次會議議決案執行情形（詳如書面資料）。 

陸、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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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竹縣五峰鄉民代表會第 21屆第 14次臨時會議事錄 

第二次    會    議 

時  間：中華民國 110年 10月 7日 

地  點：本會議事廳 

出席代表：呂主席小龍、秋副主席美玉、萬代表盛雄、 

          林代表立峰、彭代表武藏、陳代表禮正、 

          游代表欽誠 

列席人員： 

一、 五峰鄉公所：鄉長葛忠義、秘書羅詩偉、民政課課長朱

麗玲、建設課課長楊世明、文化觀光課代理課長桂麗婷、

農業經濟課代理課長江怡安、人事室主任楊孟軒、主計

室主任黃俊仁、幼兒園代理園長夏瑞梅。 

二、 五峰鄉民代表會：秘書戴玉蘭 

三、 大會主席：主席呂小龍           紀  錄：曾靜嫻 

壹、審議提案：甲 1案至甲 11案照案通過(如後議決案)，

審議過程發言紀要從略，大會主席指示紀錄在案除外。 

貳、散會。 

 

 

 

 

 

 



5 

 

 

 

 

    新竹縣五峰鄉民代表會第 21屆第 14次臨時會議事錄 

第三次    會    議 

時  間：中華民國 110年 10月 8日 

地  點：本會議事廳 

出席代表：呂主席小龍、秋副主席美玉、萬代表盛雄、 

          林代表立峰、彭代表武藏、陳代表禮正、 

          游代表欽誠 

列席人員： 

一、 五峰鄉公所：鄉長葛忠義、秘書羅詩偉、民政課課長朱

麗玲、建設課課長楊世明、文化觀光課代理課長桂麗婷、

農業經濟課代理課長楊珊珊代理、人事室主任楊孟軒、

主計室主任黃俊仁、幼兒園代理園長夏瑞梅。 

二、 五峰鄉民代表會：秘書戴玉蘭 

三、 大會主席：副主席秋美玉           紀  錄：曾靜嫻 

壹、審議提案: 乙 1 案照案通過，審議過程發言紀要從略，

大會主席指示記錄在案除外。 

貳、臨時動議：丁 1案至丁 2案照案通過，審議過程發言紀 

    要從略，大會主席指示記錄在案除外。 

參、主席致閉會詞： 

        本會各位代表同仁、葛鄉長、羅秘書、鄉公所各單

位主管、本會各位同仁:大家好 

    本會第 21屆第 14次臨時會，為期三天的會議，今

天已順利結束。 



6 

 

 

 

 

    本次會期間，感謝鄉公所各單位主管的配合，在議

事堂上的積極討論，每位代表甚是關心本鄉發展，藉此

同時勉勵鄉公所各業務單位，針對各席代表的每項建言，

能積極檢討以提高行政效率，落實為鄉民服務，創建鄉

民福祉。有關開議期同仁對於議事規則的意見，請本會

秘書儘速查明後函復各席。 

這次各位代表同仁，合力完成審議鄉公所 11個提

案、代表 1個提案，臨時提案 2個。大家辛苦了，最後

敬祝大家身體健康，萬事如意，謝謝大家。 

肆、散會。



 

 

 

 

 

 

 

 

 

上次會議議決案執行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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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五峰鄉民代表會第 21屆第 5次定期會 

議決案執行情形 議決日期：110.8.13 

 類    別：主計 

甲案 1 

案由 
本鄉 109年度總決算案，請審議公決。 

大會議決 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 報送縣府及審計室備查並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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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五峰鄉民代表會第 21屆第 5次定期會 

議決案執行情形 
議決日期：110.8.13 

類    別：文化觀光 

甲案 2 

案由 

有關原住民族委員會核定本所提報「110年度原住民

族地方通行語及傳統名稱標示細部執行計畫」經費
50萬元整一案，敬請貴會審議。 

大會議決 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 旨案已決標並依核定計畫執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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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五峰鄉民代表會第 21屆第 5次定期會 

議決案執行情形 
議決日期：110.8.13 

類    別：文化觀光 

甲案 3 

案由 

有關新竹縣政府核定本所提報「110年度新竹縣五峰

鄉清泉風景特定區張學良故居營運實施計畫」經費
150萬元整一案，敬請貴會審議。 

大會議決 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 依旨揭核定計畫書執行辦理。 



10 

 

 

 

 

新竹縣五峰鄉民代表會第 21屆第 5次定期會 

議決案執行情形 
議決日期：110.8.13 

類    別：文化觀光 

甲案 4 

案由 

有關新竹縣政府核定本所提報「110年度新竹縣五峰

鄉清泉風景特定區原住民族館營運實施計畫」經費
306萬 6,000元整一案，敬請貴會審議。 

大會議決 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 依旨揭核定計畫書執行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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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五峰鄉民代表會第 21屆第 5次定期會 

議決案執行情形 
議決日期：110.8.13 

類    別：文化觀光 

甲案 5 

案由 

有關新竹縣政府核定本所提報「新竹縣五峰鄉多功

能體育館修繕工程」經費新台幣 1,316 萬 2,606 元
整一案，敬請貴會審議。 

大會議決 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 

1. 旨揭計畫細部設計預算圖說已經委員審查後進行

修正通過。 

2. 續由建設課協助辦理公開招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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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五峰鄉民代表會第 21屆第 5次定期會 

議決案執行情形 
議決日期：110.8.13 

類    別：文化觀光 

甲案 6 

案由 

為管理清泉頭目廣場農特產品臨時攤販制定「五峰

鄉頭目廣場臨時攤販設置規範及管理要點」一案，
敬請審議。 

大會議決 本案於第 14次臨時會續提案再議。 

執行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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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五峰鄉民代表會第 21屆第 5次定期會 

議決案執行情形 
議決日期：110.8.13 

類    別：民政 

甲案 7 

案由 

有關本所訂定「新竹縣五峰鄉公所重陽節敬老禮金

實施要點」修正一案，敬請貴會審議。 

大會議決 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 

已於會後上網公告周知，目前正辦理今年（110年）

度重陽敬老禮金發放事宜，今年為因應疫情延長發

放日期至 12月底（自 10月 1日至 12月 31日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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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五峰鄉民代表會第 21屆第 5次定期會 

議決案執行情形 
議決日期：110.8.13 

類    別：建設 

甲案 8 

案由 

新竹縣政府核定「十五公里道路 0.3K災害復建工程」

新台幣 421萬 1000元整案，請貴會准予墊付，請審
議。 

大會議決 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 

1. 110年 8月 27日設計預算書行文廠商。 

2. 110年 8月 31日行文通知廠商開工。 

3. 預計 110年 9月 19日開工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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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五峰鄉民代表會第 21屆第 5次定期會 

議決案執行情形 
議決日期：110.8.13 

類    別：建設 

甲案 9 

案由 

原住民族委員會核定「十五公里道路改善工程」設

計規劃案新台幣 235萬 9621元整及「清石道路改善
工程」新台幣 3264 萬 5205 元整，請貴會准予墊付

兩案，請審議。 

大會議決 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 

1. 110年 9月 9日清石道路改善工程第二期開工執

行。 

2. 十五公里道路改善工程規劃設計案製作招標文件

中，預計 110年 9月 22日上網招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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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五峰鄉民代表會第 21屆第 5次定期會 

議決案執行情形 
議決日期：110.8.13 

類    別：建設 

甲案 10 

案由 

新竹縣政府核定「新竹縣五峰鄉茅圃部落聯絡道路

改善工程」新台幣 995萬元整案，請貴會准予墊付，
請審議。 

大會議決 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 
細部設計預算書送新竹縣政府核轉內政部營建署審

查，俟審定完成後依行政程序簽辦工程招標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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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五峰鄉民代表會第 21屆第 5次定期會 

議決案執行情形 
議決日期：110.8.13 

類    別：建設 

甲案 11 

案由 

新竹縣政府核定「110 年新竹縣五峰鄉溫泉風景區-

原民館市集暨頭目廣場周邊環境整體景觀再造工
程」新台幣 300 萬元整案，請貴會准予墊付，請審

議。 

大會議決 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 
110年 9月 7日第 1次工程開標流標，預計 110年 9

月 14日辦理第 2次開標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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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縣五峰鄉民代表會第 21屆第 5次定期會 

議決案執行情形 
議決日期：110.8.13 

類    別：農經 

甲案 12 

案由 

有關新竹縣政府核定本鄉「110年度新竹縣封溪護魚

河段保育暨巡守隊巡護及宣導計畫」，請審議。 

大會議決 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 

1. 規劃每星期二至三天的巡守護溪。 

2. 張貼封溪護魚公告。 

3. 會同警察勸導外地釣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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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五峰鄉民代表會第 21屆第 5次定期會 

議決案執行情形 
議決日期：110.8.13 

類    別：文化觀光 

乙案 1 

案由 

清泉風景區內木棧道做好維護管理，以維民眾生命

財產安全，提請討論。 

大會議決 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 

1. 張學良故居鄰近區域木棧道已完成修繕。 

2. 檢視清泉風景特定區內所有木棧區域並進行損壞

維修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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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五峰鄉民代表會第 21屆第 5次定期會 

議決案執行情形 
議決日期：110.8.13 

類    別：建設 

丁案 1 

案由 

大隘村 12鄰 122號道 36K處與通往五峰國小聯外道

路排水系統改善案，提請討論。 

大會議決 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 

案通知縣府協助辦理排水清淤作業，經回復 110年 8

月 9日起業經縣議員張益生建議 122線執行前開事

項並 110年 8月 19日完成旨案改善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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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五峰鄉民代表會第 21屆第 5次定期會 

議決案執行情形 
議決日期：110.8.13 

類    別：建設 

丁案 2 

案由 

公共造產 149 號溜地請鄉公所設置安全護欄(救生圈)及

安全告示牌，以維民眾生命安全，提請討論。 

大會議決 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 
案另擇期會同代表會、顧問公司現勘評估需求及視本所年

度經費設置或次年度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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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五峰鄉民代表會第 21屆第 5次定期會 

議決案執行情形 議決日期：110.8.13 

 類    別：建設 

丁案 3 

案由 

大隘村聯外道路，路面兩側堆積樹葉、樹枝，請鄉

公所清除，以維行車安全，提請討論。 

大會議決 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 
案另擇期會同代表會、施工廠商現勘評估需求後執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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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五峰鄉民代表會第 21屆第 5次定期會 

議決案執行情形 
議決日期：110.8.13 

類    別：建設 

丁案 4 

案由 

清泉溫泉野溪整治，野溪中間段現有大樹、雜草及

垃圾，若遇豪雨恐致災，請鄉公所推動整治計畫，

提請討論。 

大會議決 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 

案前已函提計畫報送縣府核轉水保局評估辦理，預

計 110年 9月 14日由水保局委託顧問公司會同辦理

現地勘查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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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五峰鄉民代表會第 21屆第 5次定期會 

議決案執行情形 
議決日期：110.8.13 

類    別：建設 

丁案 5 

案由 

桃山村第十八鄰天馬行空，鄉公所於 109 年施作擋

土牆，上方護網滑落，影響住家生命財產安全，請
鄉公所安排會勘並提出改善計畫，提請討論。 

大會議決 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 
1. 110年 8月 20日函報縣府申請復建工程。 

2.俟核定後提貴會墊付同意即予執行改善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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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五峰鄉民代表會第 21屆第 5次定期會 

議決案執行情形 
議決日期：110.8.13 

類    別：建設 

丁案 6 

案由 

風景特定區 6 號道路兩邊有零星大石頭，及桃山國

小後方步道土石零星崩落，為維行車及用路人安
全，請鄉公所安排會勘並改善處理，提請討論。 

大會議決 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 

1. 110年 8月 19日已完成 6號道路落石清除作業。 

2. 110年 8月 27日函報縣府申請步道復建工程。 

3.俟核定後提貴會墊付同意即予執行改善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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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五峰鄉民代表會第 21屆第 13次臨時會 

議決案執行情形 
議決日期：110.8.16 

類    別：民政 

甲案 1 

案由 

有關新竹縣政府核定本所提報「110年度增劃編原住

民保留地複丈分割工作計畫補助經費 2 萬元整 1
案，敬請審議。 

大會議決 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 

本案核定增劃編土地為（一）野馬敢段 5-2地號（二）

野馬敢段 10地號（三）野馬敢段 10-2號。以上 3

筆地皆為林班地，本所將函報請林務局辦理管理機

關變更登記為原住民族委員會，之後請以上單位用

印製並至地政事務所變更註記為原住民保留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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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五峰鄉民代表會第 21屆第 13次臨時會 

議決案執行情形 
議決日期：110.8.17 

類    別：民政 

甲案 2 

案由 

請貴會准予同意墊付原住民族委員會補助本鄉辦理

「110 年文化健康綜合服務據點友善空間整建計畫
案」補助款計新台幣 427萬元整。 

大會議決 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 

1. 旨案目前與縣府業務承辦人及科長、勒俄臘文健

站、清泉文健站、桃山文健站、花園文健站暫定

110.9.14日於公所舉辦說明會，針對去年各文健

站所提之計畫再次確認，及後續工程及設備執行

應注意事項。 

2. 待後續說明會確定後，再上簽會請建設課執行工

程上網公告招標及民政課負責設備之採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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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五峰鄉民代表會第 21屆第 13次臨時會 

議決案執行情形 
議決日期：110.8.17 

類    別：民政 

甲案 3 

案由 

新竹縣政府核定「協助防疫工作補助經費」共新臺

幣 60萬元整，請貴會准予墊付，請審議。 

大會議決 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 

目前已支出共計 20萬 7,800元，以「歲出預算-一

般政務支出-民政支出-民政業務-民防業務」墊付，

依據縣府來函，待本年 10月底備妥核銷資料後送縣

府請款並辦理轉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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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五峰鄉民代表會第 21屆第 13次臨時會 

議決案執行情形 
議決日期：110.8.17 

類    別：民政 

甲案 4 

案由 

有關本鄉殯葬設施使用管理自治條例第六條修正

案，敬請貴會准予審議通過。 

大會議決 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 

1. 110年 8月 30日五鄉民字第 1103500837 號修正

「新竹縣五峰鄉殯葬設施管理自治條例」公告。 

2. 110年 8月 30日五鄉民字第 1103500839 號修正

「新竹縣五峰鄉殯葬設施管理自治條例」令。 

3. 110年 9月 1日五鄉民字第 1103500841號函送(各

縣市政府、全國各鄉鎮市公所)本所修正「新竹縣

五峰鄉殯葬設施管理自治條例」公告、令、修正

條文對照表及修正後全文各 1份，協助公告周知。 

4. 檢附修正「新竹縣五峰鄉殯葬設施管理自治條例」

公告、令、修正條文對照表及修正後全文各 1份。 



30 

 

 

 

 

新竹縣五峰鄉民代表會第 21屆第 13次臨時會 

議決案執行情形 
議決日期：110.8.17 

類    別：文化觀光 

甲案 5 

案由 

請貴會准予同意墊付「109年度推動執行機關加強辦

理資源回收工作績效考核」本鄉獲評獎勵-獎勵金計
新臺幣 30萬元整，請審議。 

大會議決 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 依核定計畫執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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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五峰鄉民代表會第 21屆第 13次臨時會 

議決案執行情形 
議決日期：110.8.17 

類    別：文化觀光 

甲案 6 

案由 

有關新竹縣政府核定本所提報「110 年度原 YOUNG

青年返鄉工讀計畫」經費 11萬 6仟元整一案，敬請
審議。 

大會議決 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 
1. 已辦理提案計畫資料核銷。 

2. 預計 9月 15日前辦理結案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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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五峰鄉民代表會第 21屆第 13次臨時會 

議決案執行情形 
議決日期：110.8.17 

類    別：文化觀光 

甲案 7 

案由 

有關新竹縣政府核定本所提報「五峰鄉立圖書館環

境改善計畫」提案計畫書」經費 300 萬元整一案，
敬請審議。 

大會議決 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 

已委請開口契約廠商執行細部規劃設計服務及監造

計畫，並依據代表會通過墊付案後旋即函送至縣府

請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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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五峰鄉民代表會第 21屆第 13次臨時會 

議決案執行情形 
議決日期：110.8.17 

類    別：文化觀光 

甲案 8 

案由 

有關原住民族委員會核定本所提報「110年度原住民

族地方通行語及傳統名稱標示細部執行計畫」經費
50萬元整一案，敬請審議。 

大會議決 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 
已於 110年 8月 16日完成決標，委託廠商辦理，俟

10月 25日結案報告函送至新竹縣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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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五峰鄉民代表會第 21屆第 13次臨時會 

議決案執行情形 
議決日期：110.8.17 

類    別：農經 

甲案 9 

案由 

請貴會准予同意墊付「五峰清泉原住民族文化園區

防治褐根病害案」經費 50萬元整，請審議。 

大會議決 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 
已於 110年 8月 19日完成決標，委託廠商辦理，俟

12月 31日結案報告函送至新竹縣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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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五峰鄉民代表會第 21屆第 13次臨時會 

議決案執行情形 
議決日期：110.8.17 

類    別：建設 

甲案 10 

案由 

新竹縣政府核定「十五公里道路 0.4K 及 1K 災害復

建工程」，因保留數不足額請貴會准予墊付新台幣 65
萬 7129元整乙案，請審議。 

大會議決 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 續行辦理設計監造費付款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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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五峰鄉民代表會第 21屆第 13次臨時會 

議決案執行情形 
議決日期：110.8.17 

類    別：建設 

甲案 11 

案由 

內政部營建署核定「110年度雅麥石生部落生活廣場

及廊道整檢工程」新台幣 400 萬元整，請貴會准予
墊付乙案，請審議。 

大會議決 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 製作招標文件並續行簽辦上網招標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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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五峰鄉民代表會第 21屆第 13次臨時會 

議決案執行情形 
議決日期：110.8.17 

類    別：建設 

甲案 12 

案由 

新竹縣政府核定「忠喜道路 1.3K災害復建工程」新

台幣 574萬 6000元整，請貴會准予墊付乙案，請審
議。 

大會議決 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 
續行委託顧問公司辦理規劃設計作業及工程執行事

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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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五峰鄉民代表會第 21屆第 13次臨時會 

議決案執行情形 
議決日期：110.8.17 

類    別：建設 

甲案 13 

案由 

新竹縣政府核定「忠喜道路 1.4K災害復建工程」新

台幣 796 萬 4000 元整，請貴會准予墊付新台幣 573
萬 1726元整乙案，請審議。 

大會議決 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 110年 8月 4日竣工並簽派主驗人員辦理驗收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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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五峰鄉民代表會第 21屆第 13次臨時會 

議決案執行情形 
議決日期：110.8.17 

類    別：建設 

乙案 1 

案由 

有關桃山村 8 鄰部落擋土牆龜裂，建請公所安排會

勘，提出改善計畫，提請討論。 

大會議決 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 
案行委託顧問公司會同研議改善方案後，俟由本所

預算或提報上級機關補助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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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五峰鄉民代表會第 21屆第 13次臨時會 

議決案執行情形 
議決日期：110.8.17 

類    別：建設 

乙案 2 

案由 

因 7月 24日烟花颱風沖刷本鄉主要道路忠喜道路 7K

處，造成銜接通往住戶土石崩落，影響居民出入安
全，建請公所設置擋土牆設施，以利用路安全，提

請討論。 

大會議決 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 

1. 110年 8月 27日函報縣府申請復建工程作業。 

2. 110年 9月 1日會同縣府完成複勘作業。 

3. 俟核定後再行依程序辦理工程相關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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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五峰鄉民代表會第 21屆第 13次臨時會 

議決案執行情形 
議決日期：110.8.17 

類    別：建設 

乙案 3 

案由 

桃山步道因年久失修，復經本次煙花颱風毀損嚴

重，已成為危險路段，建請公所編列維護經費，以
維民眾安全及完整清泉風景特定區深度旅遊路線，

提請討論。 

大會議決 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 

1. 110年 8月 27日函報縣府申請復建工程作業。 

2. 110年 9月 7日會同縣府辦理複勘作業。 

3. 俟核定後再行依程序辦理工程相關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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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五峰鄉民代表會第 21屆第 13次臨時會 

議決案執行情形 
議決日期：110.8.17 

類    別：建設 

乙案 4 

案由 

連日大雨，造成通往三毛故居路段土石崩落（已清

除），惟該區正位於清泉 1號吊橋橋墩下方，爰建請
公所安排會勘，以確認 1號吊橋安全性，提請討論。 

大會議決 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 
案另會同提案人及顧問公司現勘並評估方案研議辦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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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五峰鄉民代表會第 21屆第 13次臨時會 

議決案執行情形 
議決日期：110.8.18 

類    別：民政 

丁案 1 

案由 

花園村 1 鄰消防隊土地尚未完成撥用，現有停車棚

及車輛停放，影響交通，請鄉公所查明，若有違法
依規拆除，提請討論。 

大會議決 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 

本案於 110年 8月 25日上午 11時許，游代表陪同

本所業務承辦人及課長到現場會勘，並至花園消防

分隊辦公室協調後，停車棚已拆除及公務車也停放

在適當之停車處，不再影響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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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五峰鄉民代表會第 21屆第 13次臨時會 

議決案執行情形 
議決日期：110.8.18 

類    別：民政 

丁案 2 

案由 

天湖舊集會所廢棄多年建請拆除，請鄉公所查明土

地、建物等相關事項，拆除集會所，還地於人民，
以維民眾權利，提請討論。 

大會議決 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 

1. 天湖舊集會所於花園 450地號，經詢問相關課室

無財產登記及興建等相關文件資料，公所退休人

員、資深同仁及當地居民亦證明該建築物為前鄉

長秋振昌第一任期（民國 80幾年）時所蓋，本所

視相關課室研議後辦理。 

2. 經查花園地號 450地主為伊薩寶奈，地上物若予

拆除會經過花園 443-7地號（地主吳翠芬及吳盛

松），暫定 9月 27日上午 10時辦理協調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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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五峰鄉民代表會第 21屆第 13次臨時會 

議決案執行情形 
議決日期：110.8.18 

類    別：代表會 

丁案 3 

案由 

8 月 16 日臨時會本席提權宜，問及代表會臨時人員

業務職掌，該提問被羞辱，會後在 FB 被傳無理取
鬧，請主席正式回復，提請討論。 

大會議決 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 

1. 有關代表所提權宜問題，本會前以 110年 3月 15

日五鄉代字第 1102100052號函說明： 

(1)有關依據內政部頒布「會議規範」第 84條針對

權宜問題定義為：「對於議場偶發之緊急事件，

足以影響議場全體或個人權利者，得提出權宜

問題。（例如：議場發生喧擾，妨礙出席人之

聽覺，出席人得提請主席制止是。）」 

(2)為確保各席所提案件加以詳實紀錄及妥處，爰

建請透過臨時動議議程進行提出議案，除俾利

案件執行外，亦符合法規。 

2. 本會臨時人員工作職掌依 110年度總預算案執

行，分別為：(一)本會檔案整理、收發文及其他

臨時交辦事項。(二)代表聯絡窗口、駕駛主席公

務座車及其他交辦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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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五峰鄉民代表會第 21屆第 13次臨時會 

議決案執行情形 
議決日期：110.8.18 

類    別：民政 

丁案 4 

案由 

清石道路 1 至 2.5 公里前因烟花颱風後的強降雨，

土石流至路面，影響行車及用路人安全，請鄉公所
近期改善，清除路面土石，提請討論。 

大會議決 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 110年 8月 19日委託廠商辦理道路坍方清除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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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五峰鄉民代表會第 21屆第 13次臨時會 

議決案執行情形 
議決日期：110.8.18 

類    別：代表會 

丁案 5 

案由 

針對 110 年 8 月 16 日屬名曉徿摟幸公開在 FB 

發布之言論，代表會如何回應 提請討論。 

大會議決 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 

1. 本案乃屬個人言論自由，未經指名道姓，且非代

表本會立場，本會毋須發布聲明稿澄清。 

2. 有關刪減 108 年人事費及代表會議事運作窒礙難

行情形，分述如列： 

(1)有關刪減 108 年人事費 1節係指原編列 39萬

元臨時人員薪資，擬提升為臨時技術員薪資（修

正編列為 45萬元），以穩定就業；案經審議

109年度總預算案表決未通過。 

(2)有關原編列議事業務-議事業務-其他業務費

65萬元，刪減 60萬元，保留 5萬元；案經審

議 109年度總預算案表決通過。（本項預算 110

年度業經恢復為 65萬元） 

3. 前項「行政報告」併於第 14次臨時會資料發送各

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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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五峰鄉民代表會第 21屆第 14次臨時會議決案 

類別 建設 編號 甲 1 提案人 鄉長 葛忠義 

案由 
有關「109 年大隘村 14 鄰及桃山村二期簡易自來水系統改

善工程」一案，惠請貴會同意墊付先行支用，請審議。 

理由 

一、依據新竹縣政府109年3月13日府產用字第1090342838

號函辦理。 

二、墊付案提案依據：各機關單位預算執行要點第 44點第

4款。 

三、經費來源：中央補助 1040 萬 6535元，合計 1040萬 6535

元。 

四、待轉正預算年度及科目：110年第一次追加減預算-交

通支出-一般建築及設備-道路橋樑工程-設備及投資。 

辦法 
惠請貴會准予墊付，俟後續預算案納入籌編，再行帳務轉

正。 

審查 

意見 
 

大會 

議決 

照案通過。 

  本案於 110年 10月 7日第 21屆第 14次臨時會 

                          第 2次會議議決通過 

附註：如提案屬墊付案須符合各級地方政府墊付款處理要點第 3點之下列規定： 

(一)配合國防緊急設施或戰爭之有關支出。 

(二)國家經濟上遭逢重大變故，奉上級政府指示必須配合辦理之有關支出。 

(三)因災害必須緊急支付之工程或救濟支出。 

(四)經上級政府核定之補助款，所使用之支出。 

(五)依法律或經核定有案之契約義務必需之支出。 

(六)配合上級或同級政府施政需要而核定必須分擔且須及時使用之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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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五峰鄉民代表會第 21屆第 14次臨時會議決案 

類別 建設 編號 甲 2 提案人 鄉長 葛忠義 

案由 
有關「竹林村喜翁步道改善工程(第二期)」一案，惠請貴

會同意墊付先行支用，請審議。 

理由 

一、一、依據新竹縣政府 110 年 3 月 15 日府交工字第

1100342184號函辦理。 

二、墊付案提案依據：各機關單位預算執行要點第 44點第

4款。 

三、經費來源：中央補助 372萬元，新竹縣政府補助 0元，

本所配合自籌 228萬元，合計 600萬元。 

四、待轉正預算年度及科目：110年第一次追加減預算-交

通支出-一般建築及設備-道路橋樑工程-設備及投資。 

辦法 
惠請貴會准予墊付，俟後續預算案納入籌編，再行帳務轉

正。 

審查 

意見 
 

大會 

議決 

照案通過。 

  本案於 110年 10月 7日第 21屆第 14次臨時會 

                          第 2次會議議決通過 

附註：如提案屬墊付案須符合各級地方政府墊付款處理要點第 3點之下列規定： 

(一)配合國防緊急設施或戰爭之有關支出。 
(二)國家經濟上遭逢重大變故，奉上級政府指示必須配合辦理之有關支出。 
(三)因災害必須緊急支付之工程或救濟支出。 
(四)經上級政府核定之補助款，所使用之支出。 
(五)依法律或經核定有案之契約義務必需之支出。 
(六)配合上級或同級政府施政需要而核定必須分擔且須及時使用之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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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五峰鄉民代表會第 21屆第 14次臨時會議案 

類別 建設 編號 甲 3 提案人 鄉長 葛忠義 

案由 
有關「忠興部落至清泉道路改善工程」一案，惠請貴會同

意墊付先行支用，請審議。 

理由 

一、依據新竹縣政府110年8月16日府交工字第1100373498 

      號函辦理。 

二、墊付案提案依據：各機關單位預算執行要點第 44點第

4款。 

三、經費來源：中央補助 2522萬 4747元，新竹縣政府補

助 0元，本所配合自籌 553萬 7139元，合計 3076萬

1886元。 

四、待轉正預算年度及科目：110年第一次追加減預算-交

通支出-一般建築及設備-道路橋樑工程-設備及投資。 

辦法 
惠請貴會准予墊付，俟後續預算案納入籌編，再行帳務轉
正。 

審查 

意見 
 

大會 

議決 

照案通過。 

  本案於 110年 10月 7日第 21屆第 14次臨時會 

                         第 2次會議議決通過 
附註：如提案屬墊付案須符合各級地方政府墊付款處理要點第 3點之下列規定： 
(一)配合國防緊急設施或戰爭之有關支出。 
(二)國家經濟上遭逢重大變故，奉上級政府指示必須配合辦理之有關支出。 
(三)因災害必須緊急支付之工程或救濟支出。 
(四)經上級政府核定之補助款，所使用之支出。 
(五)依法律或經核定有案之契約義務必需之支出。 
(六)配合上級或同級政府施政需要而核定必須分擔且須及時使用之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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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五峰鄉民代表會第 21屆第 14次臨時會議決案 

類別 建設 編號 甲 4 提案人 鄉長 葛忠義 

案由 
有關「新竹縣五峰鄉大隘村 8-9鄰部落基礎環境改善工程」

一案，惠請貴會同意墊付先行支用，請審議。 

理由 

一、依據原民會 110年 9月 3日原民建字第 1100051248 號

函辦理。 

二、墊付案提案依據：各機關單位預算執行要點第 44點第

4款。 

三、經費來源：中央補助 313萬 4000元，新竹縣政府補助

38萬 7100元，本所配合自籌 16萬 5900 元，合計 368

萬 7000元。 

四、待轉正預算年度及科目：110 年第一次追加減預算-交

通支出-一般建築及設備-道路橋樑工程-設備及投資。 

辦法 
惠請貴會准予墊付，俟後續預算案納入籌編，再行帳務轉

正。 

審查 

意見 
 

大會 

議決 

照案通過。 

  本案於 110年 10月 7日第 21屆第 14次臨時會 

                          第 2次會議議決通過 

附註：如提案屬墊付案須符合各級地方政府墊付款處理要點第 3點之下列規定： 
(一)配合國防緊急設施或戰爭之有關支出。 
(二)國家經濟上遭逢重大變故，奉上級政府指示必須配合辦理之有關支出。 
(三)因災害必須緊急支付之工程或救濟支出。 
(四)經上級政府核定之補助款，所使用之支出。 
(五)依法律或經核定有案之契約義務必需之支出。 

(六)配合上級或同級政府施政需要而核定必須分擔且須及時使用之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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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五峰鄉民代表會第 21屆第 14次臨時會議決案 

類別 建設 編號 甲 5 提案人 鄉長 葛忠義 

案由 
有關「舊竹 63線(3K+666~11K+506)第四期養護工程」一案，

惠請貴會同意墊付先行支用，請審議。 

理由 

一、依據原民會 109 年 11 月 16 日原民經字第 1095412034

號函辦理。 

二、墊付案提案依據：各機關單位預算執行要點第 44點第

4款。 

三、經費來源：中央補助 0元，新竹縣政府補助 350 萬元，

本所配合自籌 0元，合計 350萬元。 

四、待轉正預算年度及科目：110 年第一次追加減預算-交

通支出-一般建築及設備-道路橋樑工程-設備及投資。 

辦法 
惠請貴會准予墊付，俟後續預算案納入籌編，再行帳務轉

正。 

審查 

意見 
 

大會 

議決 

照案通過。 

  本案於 110年 10月 7日第 21屆第 14次臨時會 

                          第 2次會議議決通過 

附註：如提案屬墊付案須符合各級地方政府墊付款處理要點第 3點之下列規定： 
(一)配合國防緊急設施或戰爭之有關支出。 
(二)國家經濟上遭逢重大變故，奉上級政府指示必須配合辦理之有關支出。 
(三)因災害必須緊急支付之工程或救濟支出。 
(四)經上級政府核定之補助款，所使用之支出。 
(五)依法律或經核定有案之契約義務必需之支出。 

(六)配合上級或同級政府施政需要而核定必須分擔且須及時使用之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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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五峰鄉民代表會第 21屆第 14次臨時會議決案 

類別 建設 編號 甲 6 提案人 鄉長 葛忠義 

案由 
有關「十五公里道路 0.3K 及 0.67K 災害復建工程」一案，

惠請貴會同意墊付先行支用，請審議。 

理由 

一、依據新竹縣政府110年8月31日府原經字第1105411483

號函辦理。 

二、墊付案提案依據：各機關單位預算執行要點第 44點第

4款。 

三、經費來源：新竹縣政府補助 154萬 7000元，。 

四、待轉正預算年度及科目：110 年第一次追加減預算-交

通支出-一般建築及設備-道路橋樑工程-設備及投資。 

辦法 
惠請貴會准予墊付，俟後續預算案納入籌編，再行帳務轉

正。 

審查 

意見 
 

大會 

議決 

照案通過。 

  本案於 110年 10月 7日第 21屆第 14次臨時會 

                          第 2次會議議決通過 

附註：如提案屬墊付案須符合各級地方政府墊付款處理要點第 3點之下列規定： 
(一)配合國防緊急設施或戰爭之有關支出。 
(二)國家經濟上遭逢重大變故，奉上級政府指示必須配合辦理之有關支出。 
(三)因災害必須緊急支付之工程或救濟支出。 
(四)經上級政府核定之補助款，所使用之支出。 
(五)依法律或經核定有案之契約義務必需之支出。 
(六)配合上級或同級政府施政需要而核定必須分擔且須及時使用之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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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五峰鄉民代表會第 21屆第 14次臨時會議決案 

類別 建設 編號 甲 7 提案人 鄉長 葛忠義 

案由 
有關「忠喜道路 0.6K災害復建工程」一案，惠請貴會同意

墊付先行支用，請審議。 

理由 

一、依據新竹縣政府 110 年 8 月 31 日府原經字第

1105411483號函辦理。 

二、墊付案提案依據：各機關單位預算執行要點第 44點第

4款。 

三、經費來源：新竹縣政府補助 304萬 1000元。 

四、待轉正預算年度及科目：110年第一次追加減預算-交

通支出-一般建築及設備-道路橋樑工程-設備及投資。 

辦法 
惠請貴會准予墊付，俟後續預算案納入籌編，再行帳務轉

正。 

審查 

意見 
 

大會 

議決 

照案通過。 

  本案於 110年 10月 7日第 21屆第 14次臨時會 

                          第 2次會議議決通過 
附註：如提案屬墊付案須符合各級地方政府墊付款處理要點第 3點之下列規定： 
(一)配合國防緊急設施或戰爭之有關支出。 
(二)國家經濟上遭逢重大變故，奉上級政府指示必須配合辦理之有關支出。 
(三)因災害必須緊急支付之工程或救濟支出。 
(四)經上級政府核定之補助款，所使用之支出。 
(五)依法律或經核定有案之契約義務必需之支出。 
(六)配合上級或同級政府施政需要而核定必須分擔且須及時使用之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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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五峰鄉民代表會第 21屆第 14次臨時會議決案 

類別 建設 編號 甲 8 提案人 鄉長 葛忠義 

案由 
有關「清石道路 10.5K 災害復建工程」一案，惠請貴會同

意墊付先行支用，請審議。 

理由 

一、依據新竹縣政府 110 年 8 月 31 日府原經字第

1105411483號函辦理。 

二、墊付案提案依據：各機關單位預算執行要點第 44點第

4款。 

三、經費來源：新竹縣政府補助 898萬 8000元 。 

四、待轉正預算年度及科目：110年第一次追加減預算-交

通支出-一般建築及設備-道路橋樑工程-設備及投資。 

辦法 
惠請貴會准予墊付，俟後續預算案納入籌編，再行帳務轉

正。 

審查 

意見 
 

大會 

議決 

照案通過。 

  本案於 110年 10月 7日第 21屆第 14次臨時會 

                          第 2次會議議決通過 
附註：如提案屬墊付案須符合各級地方政府墊付款處理要點第 3點之下列規定： 
(一)配合國防緊急設施或戰爭之有關支出。 
(二)國家經濟上遭逢重大變故，奉上級政府指示必須配合辦理之有關支出。 
(三)因災害必須緊急支付之工程或救濟支出。 
(四)經上級政府核定之補助款，所使用之支出。 
(五)依法律或經核定有案之契約義務必需之支出。 
(六)配合上級或同級政府施政需要而核定必須分擔且須及時使用之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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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五峰鄉民代表會第 21屆第 14次臨時會議決案 

類別 建設 編號 甲 9 提案人 鄉長 葛忠義 

案由 
有關「羅平道路 5.8K災害復建工程」一案，惠請貴會同意

墊付先行支用，請審議。 

理由 

一、依據新竹縣政府 110年 8月 31日府原經字第

1100041243號函辦理。 

二、墊付案提案依據：各機關單位預算執行要點第 44點第

4款。 

三、經費來源：新竹縣政府補助 183萬 6000元。 

四、待轉正預算年度及科目：110年第一次追加減預算-交

通支出-一般建築及設備-道路橋樑工程-設備及投資。 

辦法 
惠請貴會准予墊付，俟後續預算案納入籌編，再行帳務轉

正。 

審查 

意見 
 

大會 

議決 

照案通過。 

  本案於 110年 10月 7日第 21屆第 14次臨時會 

                          第 2次會議議決通過 
附註：如提案屬墊付案須符合各級地方政府墊付款處理要點第 3點之下列規定： 
(一)配合國防緊急設施或戰爭之有關支出。 
(二)國家經濟上遭逢重大變故，奉上級政府指示必須配合辦理之有關支出。 
(三)因災害必須緊急支付之工程或救濟支出。 
(四)經上級政府核定之補助款，所使用之支出。 
(五)依法律或經核定有案之契約義務必需之支出。 
(六)配合上級或同級政府施政需要而核定必須分擔且須及時使用之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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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五峰鄉民代表會第 21屆第 14次臨時會議決案 

類別 建設 編號 甲 10 提案人 鄉長 葛忠義 

案由 
有關「羅平道路改善工程」一案，惠請貴會同意墊付先行

支用，請審議。 

理由 

一、依據新竹縣政府 107 年 10 月 17 日府原經字第

1070382119號函辦理。 

二、墊付案提案依據：各機關單位預算執行要點第 44點第

4款。 

三、經費來源：中央補助 3705 萬 2981 元，新竹縣政府補

助 320 萬 5707 元，本所配合自籌 137 萬 3875 元，合

計 4163萬 2563元。 

四、待轉正預算年度及科目：110年第一次追加減預算-交

通支出-一般建築及設備-道路橋樑工程-設備及投資。 

辦法 
惠請貴會准予墊付，俟後續預算案納入籌編，再行帳務轉

正。 

審查 

意見 
 

大會 

議決 

照案通過。 

  本案於 110年 10月 7日第 21屆第 14次臨時會 

                          第 2次會議議決通過 
附註：如提案屬墊付案須符合各級地方政府墊付款處理要點第 3點之下列規定： 
(一)配合國防緊急設施或戰爭之有關支出。 
(二)國家經濟上遭逢重大變故，奉上級政府指示必須配合辦理之有關支出。 
(三)因災害必須緊急支付之工程或救濟支出。 
(四)經上級政府核定之補助款，所使用之支出。 
(五)依法律或經核定有案之契約義務必需之支出。 
(六)配合上級或同級政府施政需要而核定必須分擔且須及時使用之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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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五峰鄉民代表會第 21屆第 14次臨時會議決案 

類別 農經 編號 甲 11 提案人 鄉長 葛忠義 

案由 
有關本鄉多房間職務宿舍建築物拆除，補辦報廢減損帳程

序一案，請審議。 

理由 

一、依據新竹縣縣有財產管理自治條例第 65條及第 66條   

規定辦理。 

二、茲配合本鄉行政中心空間改善工程，需增加停車空間

進而促進基地使用效益，本鄉多房間職務宿舍建築物

依上述規定補辦理報廢程序，惠請貴會同意。 

三、檢附減損查核表及相片供參。 

辦法 惠請貴會准予同意，嗣後報審計室審核。 

審查 

意見 
 

大會 

議決 

照案通過。 

  本案於 110年 10月 7日第 21屆第 14次臨時會 

                         第 2次會議議決通過 
附註：如提案屬墊付案須符合各級地方政府墊付款處理要點第 3點之下列規定： 
(一)配合國防緊急設施或戰爭之有關支出。 
(二)國家經濟上遭逢重大變故，奉上級政府指示必須配合辦理之有關支出。 
(三)因災害必須緊急支付之工程或救濟支出。 
(四)經上級政府核定之補助款，所使用之支出。 
(五)依法律或經核定有案之契約義務必需之支出。 
(六)配合上級或同級政府施政需要而核定必須分擔且須及時使用之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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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五峰鄉民代表會第 21屆第 14次臨時會議決案 

類別 
文化

觀光 
編號 乙 1 提案人 秋美玉 連署人 

呂小龍 

陳禮正 

案由 
「杉本上部落」標示業經毀損，建請公所重新規劃設立，

以提升公共標示功能，並藉以營造原住民族語言環境，提

請討論。 

理由 

如圖示： 
 

辦法 經大會決議後，請公所採納辦理。 

審查 

意見 
 

大會 

議決 

照案通過。 

                      本案於 110年 10月 8日第 21屆第 14次臨時會 

  第 3次會議議決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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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五峰鄉民代表會第 21屆第 14次臨時會議決案 

類別 
文化

觀光 
編號 丁 1 提案人 秋美玉 連署人 

陳禮正 
彭武藏 
林立峰 
游欽誠 

案由 

白蘭農路往鳥嘴山步道路口，因停車位置未標示清楚致遊

客車輛隨意停放影響交通，請鄉公所畫設紅線或設置停車

告示牌，俾當地民眾車輛進出，提請討論。 

理由 

白蘭農路往鳥嘴山步道路口，近日遊客漸增，因停車位置

指示未顯示清楚，遊客車輛隨意停放致阻塞進出口，當地

居民車輛無法進出，影響通行，請鄉公所畫設紅線或設置

停車指示牌，俾當地民眾車輛進出。 

辦法 經大會決議後，請公所採納辦理。 

審查 

意見 
 

大會 

議決 

照案通過。 

                      本案於 110年 10月 8日第 21屆第 14次臨時會 

  第 3次會議議決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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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五峰鄉民代表會第 21屆第 14次臨時會議決案 

類別 建設 編號 丁 2 提案人 彭武藏 連署人 

秋美玉 
陳禮正 
林立峰 
游欽誠 

案由 

下松本道路 8至 10公里末端 1公里處因強降雨，路面沖刷

流失致行車困難，請鄉公所改善並安排會勘，提出具體方

案以維行車安全。 

理由 

下松本道路約 8至 10公里末端 1公里處(可連接清石道路) 

是串聯清石道路的重要農路，有農民種植高麗菜、茶，前

因強降雨致轉彎處路面沖刷流失，行車困難，請鄉公所改

善並安排會勘，提出具體方案以維行車安全及提升經濟、

觀光效益。 

辦法 經大會決議後，請公所採納辦理。 

審查 

意見 
 

大會 

議決 

照案通過。 

                      本案於 110年 10月 8日第 21屆第 14次臨時會 

  第 3次會議議決通過。 



 

 

 

 

 

 

議決案分類統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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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五峰鄉民代表會第 21屆第 14臨時會 
議決案分類統計表 

單位別 

類別 

 

 

議決情形 

民政 建設 
文化

觀光 
農經 主計 人事 其他 合計 

鄉
長
提
案
（
甲
） 

通 過  10  1    11 

撤 回         

否 決         

 擱  置         

計  10  1    11 

代
表
提
案
（
乙
） 

通 過   1     1 

撤 回         

否 決         

         

計   1     1 

人
民
請
願
案
（
丙
） 

通 過         

撤 回         

否 決         

         

計         

臨
時
動
議
（
丁
） 

通 過  1 1     2 

撤 回         

否 決         

         

計  1 1     2 

合計   11 2 1    14 



 

 

 

 

 

 

 

 

 

 

出席情形統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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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記：「/」係出席；「△」係請假；「○」係缺席。 

 

新竹縣五峰鄉民代表會第 21屆第 14次臨時大會 

代表出席情形統計表 
 

呂
小
龍 

秋
美
玉 

萬
盛
雄 

林
立
峰 

陳
禮
正 

彭
武
藏 

游
欽
誠 

 

第 1次 10 月 6 日 ／ ／ ／ ／ ／ ／ ／  

第 2次 10 月 7 日 ／ ／ ／ ／ ／ ／ ／  

第 3次 10 月 8 日 ／ ／ ／ ／ ／ ／ ／  

          

          

          

          

          

          

出 席 日 

數 彙 集 
3 3 3 3 3 3 3  

姓 
名 

日 

期 

會 

次 



 

 

 

 

 

 

 

 

 

代  表  席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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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五峰鄉民代表會 

第 21 屆第 14次臨時大會代表席次 

姓     名 席  次 備     註 

呂 小 龍  1  

秋 美 玉  2  

萬 盛 雄  3  

陳 禮 正  5  

彭 武 藏  6  

林 立 峰  7  

游 欽 誠  8  

 


